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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論述《楞嚴經》與中國宗派的關涉，包括佛教的禪、天台、華嚴、

淨土、密、律、三論等宗及教外的儒、道兩家，而此經得為中國佛教諸

宗統一的絕佳理論與代表性經典。 

關鍵詞： 1.楞嚴經 2.佛教宗派 3.儒家 4.道家 5.諸宗統一 

  

 一、前言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以下簡

稱楞嚴經）是中國傳統佛教極為推崇的經典，但於印度不見流通，且其



於中國的出現時地及傳譯過程也較不明確，以致從古至今皆有人懷疑此

經的真偽，不過都沒能動搖此經在中國佛教裏的地位，明末四大師的祩

宏基於「依法不依人」的法義角度表示：「縱使他人能說此經，吾亦尊

之如佛祖也。」 1 充份說明不應以考據上的辨難，而忽略了此經的價

值。歷來多讚美此經為統攝佛教經論的教海指南與禪宗正眼，是絕佳的

佛學指導書，這是此經不可磨滅的價值。 

 此經自中唐迄清末，已具有百家註疏，尤以明代高達六十種最盛。歷

來中國佛教諸大宗派常從各自的宗派理路詮釋此經，其間也引發不少爭

論，且此經在華嚴宗、天台宗的中興上，似皆有相當的影嚮力，又密切

關涉到明末的諸宗融會、三教同源等事理，而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本文便在論述此經與中國佛教宗派及儒道兩家的關涉，論述次序，略

據中國佛教史上各宗派與此經交涉的深廣次第作為依據，分別是禪、天

台、華嚴、淨土、密、律、三論等宗與儒、道兩家。 

  

二、 《楞嚴經》與禪宗 

 中唐至清末間，禪宗系統註疏《楞嚴經》者不下二十五家，共佔此經

註家的四分之一強，冠於諸宗。2 



 禪系註解此經者不乏著名的禪師，如：長慶、延壽、覺範、明本、真

可、德清、觀衡、圓澄、元賢、天然等人。現存重要註疏有：覺範《楞

嚴經尊頂》、戒環《楞嚴經要解》、惟則《楞嚴經會解》、祩宏《楞嚴

經摸》、德清《楞嚴經懸鏡》及《楞嚴經通議》、天然《楞嚴經直指》、

曾鳳儀《楞嚴經宗通》等。3  

（一）本經在禪宗的地位  

 《楞嚴經》的前半部意旨在於使當機眾開悟，其後則在修證，這正同

於禪宗悟後起修的路數，所以太虛說：「若以（楞嚴經）全部脈絡義理

觀察，明理、修行、證果，仍以屬禪宗為確切。」4 

 進而，禪師們對於此經極為推崇，如明本說：「《楞嚴》一經，禪者

多取以為準的」5 。智旭甚且主張，禪者「雖不能通三藏眾典，《楞嚴》

一部，不可不精熟也」6，當代禪德虛雲也說：「看藏經... 若要有真實

受用，就要讀到爛熟，讀到過背。以我的愚見，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

經》。」7 可見，此經已有禪學第一書之譽。 

（二）本經與禪宗理行  

禪系註疏常強調《楞嚴經》所具的禪宗理行的特色有：悟理方面的祖師

頓禪及悟後起修上的稱性觀行： 



 １‧頓悟教風：此經的教風是頓漸並重的頓悟漸修，「理則頓悟，乘

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卷十），如若僅看頓悟的一面，此經

同於南禪的頓悟教風 8， 而若強調漸修，此經則較契合於北禪風格。

總之，此經的頓悟漸修是統攝南北禪宗的高妙平穩之說。在強調頓教方

面，覺範言：「知此經事頂法，故亦名頓教也」，9 「佛頂」（卷一）

是「離見」(卷二)的，所謂「無見頂相」（卷七），是超絕於一般的經

驗認識，因此不能藉由累積經驗而逐漸明了，唯有頓超能及，所以說此

經是頓教。既是離見，所以經典也只是「以手指月」（卷二）的功能，

如戒環說：「學者慎勿執筌為魚，然後首楞嚴真經可得矣」10。  

  

２‧祖師禪機：禪宗祖師在契機運用方面，極力發揮使人破執的「 

機鋒」11。經中也處處顯露機鋒，如「徵心」（卷一）時，佛的擎拳咄

喝，實足作為禪家棒喝的機鋒始祖，以禪公案為例： 

 有僧問百丈：「如何是佛？」丈曰：「汝是阿誰？」曰：「 

 「某甲。」曰：「識某甲否？」曰：「分明箇。」丈乃舉起拂子 

 ，曰：「汝還見否？」曰：「見。」丈乃不語。12 



 曾鳳儀評曰：「僧所問者佛，丈竟不語之佛，只就他見處提撕，即此

一則，渾然托得楞嚴樣子。」又說：「諸宗師出詞吐氣，接引初機，語

意多似《楞嚴》」，所以他著《楞嚴經宗通》「遍採宗語配合經文之後」，

徵驗出《楞嚴》全經都與祖師禪機交涉。13 又濟時依據禪門「四句綱

宗」（奪人之法、奪境之法、人境俱奪、人境俱不奪）的次序貼合全經

脈絡，闡明此經皆同於禪家使人不斷破除人境執著的妙用活法，而顯示

出此經原是將禪機系統化的著作，無怪乎經中處處有禪。14 

 但是，佛經與禪師的言說方式仍有所差別，如宗密說：「佛教萬代依，

理須委示；師訓在即時度脫，意使玄通。」15 因為契機不同，佛經理

須「委婉指示」，禪師則必「直指玄通」。所以，「《楞嚴經》與中國

傳統的禪，有其相當的不同。明末以後的禪宗，是以公案為中心的祖師

禪；而《楞嚴》的禪，是佛說的經典，即所謂如來禪」16。不過，如來

禪與祖師禪在方法上的區分不外於宗密所說的「委示」與「玄通」的差

別，例如經中阿難云：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卷

二）這段經文，圓澄評道：世尊慈悲，故有落草之談；若是祖師門下，

待他問如何得知是我真性？便與他一百二十棒」17，所以此經委示的如

來禪不同於玄通的祖師禪。 

總之，此經是禪教合一的總攝如來禪與祖師禪。 



 ３‧稱性觀行：在此經觀行方面，覺範言： 

 成佛顯決，唯了知自心。入道要門，但隨順心體。何謂隨順 

 ？曰：「稱性觀照」。 

覺範說「首楞嚴」（卷一）便是心體，所以「止觀體於首楞嚴。故經言：

『首楞嚴王具足萬行者』，謂是故也。」18 經中的修行方式便是隨順

真心而觀照一切，而修行理當先開顯成佛的絕對道理，才不致走冤枉

路，唯有開悟真心，才能具有真知灼見，依照真知而行，便是入道要門，

這便稱為隨順心體、稱性觀照，也就是禪宗悟後起修的入路。 

 總之，《楞嚴經》從悟後起修的路數，到全經所說的義理，皆與禪宗

理行相應 19，所以禪系註經發揮經中的禪義，自是左右逢源。 

 三、《楞嚴經》與天台宗  

中唐至清末間，天台宗系註疏《楞嚴經》者不下十九家，共佔此經註家

的五分之一。若以註本言，則近四分之一強。 

 台系註解此經者不乏具有台宗傳承之人，如：洪敏、智圓、竹庵、宗

印、懷坦、善月、本無等人。現存重要註疏有：惟則《楞嚴經會解》、

傳燈《楞嚴經前茅》、智旭《楞嚴經玄義》及《楞嚴經文句》等。 



（一）本經在天台宗的地位 

 １‧印證智顗自創《摩訶止觀》：《摩訶止觀》是智顗享譽最隆之作，

其中的「三止」之說是參照佛經而自立的，據說西來梵僧曾說《摩訶止

觀》懸合《楞嚴經》，而智顗欲求經以證論卻未能如願。20 智顗入滅，

留有遺記：「又數百年，當有肉身比丘，以吾教判此經歸中道。」因此，

天台後人紛紛以《楞嚴經》印證《摩訶止觀》。21 

 但是，錢謙益站在《摩訶止觀》的立場卻說： 

 故知大師閣筆，梵僧合符，正為六根功德，不為止觀也。若言止 

觀，則《楞嚴經》中未嘗有止觀明文。智者大師所立止觀，原本於 

《瓔珞》，契悟於龍樹，取宗於《華嚴》，亦無待乎此經之證成也。22 

以止觀之理而言，《摩訶止觀》不須《楞嚴經》印證，且《楞嚴經》與

它經一樣未有止觀明文，所以不須以《楞嚴經》印證《摩訶止觀》。而

智顗的遺記，錢氏則認為「非實錄也」（同前）。不過，天台門人不以

它經印證《摩訶止觀》，紛以《楞嚴》印證，若非果真極其懸合，豈能

如此？當然，錢氏是不同意天台止觀懸合《楞嚴經》，這其中孰是孰非，

後文分解。 



 ２‧闡《法華經》開佛知見之義：台宗的立宗經典《法華經》，在說

佛意（意旨），以明一代時教皆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而說，但《法

華經》對佛知見之義（內容）卻略，而「獨《楞嚴》一經，明佛知見最

親」23。所以，天台門人不遺餘力的弘揚《楞嚴經》，無異便是闡明《法

華經》的開佛知見之義。  

 ３‧有中興天台宗之功：傳燈為明代中興天台的始祖，無論在解行方

面，他都極為宏揚、力行著《楞嚴經》的教法 24，所以此經在中興天

台方，應是一劑強心針。台宗之徒並盛讚傳燈「可以稱《楞嚴》之中興，

可以滿大師之久望」25，所謂「滿大師之久望」，是認為傳燈就是智顗

所預記弘揚此經的肉身比丘；但與其說，傳燈批駁交光《楞嚴經正脈》

的掃蕩台觀，而中興（天台派的）《楞嚴經》的正理，似不如說，傳燈

藉此經而又中興台宗的聲勢。 

（二）本經與天台教觀  

天台教觀與《楞嚴經》交涉極多： 

 １‧以教判經：基於印證《摩訶止觀》及闡發佛知見，在天台「五時

八教」的判教上，《楞嚴經》自屬最勝的「圓頓教」，而此經之義貫通

五時，依天台定規，當判屬「通方等時」。26 



 ２‧成義合經：台系註疏《楞嚴經》常以台宗固有的成義分配經文，

並動用極多天台圓教的教觀，如：性具性惡、理具事造、總別觀心、一

念三、三諦圓融、三止三觀、三德密藏、五重能所、六即位次、教理八

法、果德十大、十境障魔、十界互具、十乘觀法.... 等等。 而傳燈舉要：

天台三止」與「奢摩他」（卷一）等三法合。天台「性具」法門與七大

「性色真」(卷一)等合。天台「明地位」與「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卷

八）合。天台「十境三障四魔」與「五十重陰境」（見卷九～卷十）合。

天台引《央掘摩羅經》中的根無減修，以明圓修大定匪假修成，與屈指

飛光等「見性」（卷一）十義合。27 總之，《楞嚴經》從符合《摩訶

止觀》，到全經與天台教觀幾為相應，無怪乎台宗門人堅決以此經印證

自家止觀。 

 但是，台系疏解《楞嚴經》的方式常遭批評，因其在方法上以台家既

有的體系割截、分配經文，並將此經用來證明百年前智顗所創的止觀系

統懸合佛說。如傳燈以「五重能所」配合全經的修道歷程 28；靈耀以

《摩訶止觀》的大綱「總別觀心」，指為此經總結經名之前與其後的關

係 29。這種套招的方式時被評為：是以此經註天台，而非註經，不切

經旨等。30 這就好比一位科學家與一位文學家同樣描述一朵蓮花，基

於同樣的一朵蓮，當然兩說可以會通，但兩說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所

以，如不先把握住兩者的差異便率然會通，必將扭曲原說的精神所在。  



 總之，從圓頓契理而言，此經與天台止觀是不二的，若與台宗教觀互

參，對於發揮經義確實極有助益；從多門契機而言，此經的耳根圓通不

同於台宗的意識圓通，簡去天台止觀可也。31 

 

 四、《楞嚴經》與華嚴宗 

中唐至清末間，華嚴宗系註疏《楞嚴經》者不下十七家，共佔此經註家

近五分之一。 

 嚴系註解此經之人列於華嚴宗傳承者有：六祖子璿、七祖淨源、祩宏、

懷恩、通潤、通理等人。嚴系疏解此經，以子璿《楞嚴經義疏》為代表，

諸註多依從之。 

（一）本經在華嚴宗的地位 

 １‧引入《華嚴經》的關鍵：《華嚴經》是嚴宗的立宗經典，對於事

事無礙的十玄佛境，最擅勝場。而交光認為《楞嚴經》雖不具足十玄全

義，然已顯出事事無礙的端緒與極智，如「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

（卷二）、「小中現大」（卷四）、「現塵、現界不相留礙」（卷八）

等文，正是引入華嚴境界的關鍵。32 



 

 ２‧有中興華嚴宗之功：宋初復興華嚴宗的六祖子璿，極力發揚《 

楞嚴經》，開講此經逾三十遍，賜號「楞嚴大師」。33 其後，宋代的

華嚴門人又紛紛對此經註疏研究 34。可窺，此經在復興華嚴宗上，當

具推波助瀾之功。 

（二）本經與華嚴教觀  

 在以華嚴教觀契合《楞嚴經》方面，不如台宗來得熱絡，這可從台 

、嚴兩宗對於此經的判教差別得以理解： 

 １‧以教判經：華嚴宗判教的小、始、終、頓、圓五教中，子璿判此

經為「正唯終教，兼於頓圓」35。因為嚴宗的圓教是指華嚴境界，而此

經在這方面只是兼帶；頓教不依地位漸次，而此經主張「頓悟漸修」。

至於天台宗判此經為最勝的圓頓教，是依經中性具、圓融、頓悟、頓超

的內容而詮釋全經。而交光說《楞嚴》為入「《華嚴》關鍵」36 的階

梯，這對判《楞嚴經》正唯終教、兼於頓圓，可說是作出了積極性的新

詮。交光雖非華嚴宗人，但此見解確為子璿判教下所應有的引申。 

２‧成義合經：要之者如：《大乘起信論》是嚴宗立宗的根本論典 



，在華嚴的判教中，《起信論》與《楞嚴經》的地位是相應的，子璿即

以《起信論》的真如緣起中的染法生起次第的本末五重，參合此經的開

解脈絡（前四卷半）37。又華嚴三觀是嚴宗的修行方法，錢謙益以真空

絕相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的圓彰配合此經的心見真空、四科妙

有、七大圓融的脈絡（前三卷）；同樣的經脈，若在台宗，即配合不次

之次的空、假、中三止觀 38。 

 雖然，子璿以《起信論》合於此經，卓然成立，但卻也難逃比附的問

題，以致或成為以《楞嚴經》補註《起信論》，而忽略了此經本身所該

自具特色的體性。如濟時說： 

  

 但諸家所釋，或依三細六麤配之，此意較之於彼或親，較之 

 於此反疏。39 

以《起信論》的三細六麤配合《楞嚴經》中的宇宙發生論，是愈加熟悉

論中之說，但對經文意旨反隔一層。40 

 通觀而言，華嚴宗弘揚《楞嚴經》有其相應性：《楞嚴經》「正唯 

終教」相應於《起信論》；《楞嚴經》的真如緣起（理事無礙觀）又「 



兼於頓圓」，則在於引入《華嚴經》的事事無礙（周遍含容觀）；所以 

，華嚴宗人亦喜兼以義理精湛的《楞嚴經》宏揚華嚴教說。 

 五、《楞嚴經》與淨土宗 

中唐至清末間，淨土宗系註疏《楞嚴經》者不多，但延壽、祩宏、智旭

等都是著名的淨土祖師。而正相《楞嚴經科解》、續法《楞嚴經疏鈔》

及行策《楞嚴經章解》等疏則皆專註此經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一）本經（勢至章）為念佛最妙開示 

 淨土宗在解行方面以唯心淨土、念佛禪觀為理念，《楞嚴經》除有「唯

心所現」（卷二）的義理，在行門方面，卷五第二十四圓通為教人念佛

的（勢至念佛章）。而經中提及的二十五種圓通法門，原是依據六塵、

六根、六識、七大的順序論述，但經文刻意安排根大的念佛法門居於第

二十四位，而第二十五圓通是經中所倡導的觀音菩薩的耳根返聞法門，

這透露出，若依於自力修持耳通法門卻未能契入圓通境界的人，則應依

於他力性強的念佛而了脫生死，這是經中對於自力他力、禪淨理事面面

俱到的圓融觀。 

 民初淨宗祖師印光，在淨土宗原有的四經之後 41，增列《楞嚴經．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為淨土第五經。印光認為： 



 諸大乘經帶說淨土者，多難勝數。而《楞嚴經．大勢至念佛 

 圓通章》，實為念佛最妙開示，眾生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 

 念，豈有不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近證圓通，遠成佛道乎哉！42 

 《楞嚴經》帶說的短短兩百四十四字的（勢至念佛章），竟能超越多

難勝數的淨土教說，而為「念佛最妙開示」，足見此經對於淨宗的專重

圓極。 

（二）禪淨融貫的念佛法門  

 印光又結合此經中「觀音返聞」與「勢至念佛」的方法： 

 《楞嚴》大勢至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 

 為第一」，文殊選圓通偈謂：「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今 

 例之曰：「反念念自性，性成無上道」。43 

 觀音返聞的聞自性與勢至淨念的念阿彌陀佛，原為禪、淨入路不同的

法門，返聞利用不生滅性起修，而念性卻是生滅無常的，「念性元生滅」

（卷六），但是印光透過對於種種念佛方法的抉擇與禪淨的融通而結合

兩者，成為融貫禪淨與西方三聖（彌陀、觀音、勢至）的妙法，這對當

代淨宗的修持影響深遠。 



 六、《楞嚴經》與密宗 

 《楞嚴經》本自密宗灌頂部錄出，「亦名灌頂章句」（卷八），經中

「道場建立」的壇儀與「佛頂神咒」（卷七），皆為密法。但密宗在中

國，僅於唐代曇花一現，所以在註疏此經方面，未有其人。而密咒向來

是翻音不翻義的，此經諸註中唯有懷迪《楞嚴經證譯》中有釋楞嚴咒大

義，以及續法《楞嚴經灌頂》將經中咒語，「通為譯釋。此經自流傳震

旦已來，解釋咒語者，惟師為第一人也」44。此外，日僧空海是得唐密

傳承者，著有《楞嚴經開題》一卷。 

 在密義方面，「顯密本無二體，亦無二宗」，《楞嚴經》的顯說無異

便在詮釋密法，但觀此經的結集者由經中卷八佛說此經的全名八十字

（全名中包含顯密，例如此經亦名「大方廣，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

羅尼咒」）中略取十九字（見本文之首）為別題即表現出了「以顯攝密」

的意旨。45 而經中卷三的「七大性具」之論與密宗宇宙觀的「六大法

身」之說有極密切的關係，經中七大是在六大中，依於本經的修證理路

又增添「根大」一項，遂形成獨一無二的七大之說，顯然是繼承密宗之

說而來的。非但如此，「六大法身」是說宇宙萬有都是六大法身的顯現，

這種說法在《楞嚴經》的七大中是完全承襲的，反過來說，「雖密教之

六大無礙，亦無過於此」46。 



七、《楞嚴經》與律宗 

 中國佛教史上，律宗遠不及台、嚴、禪、淨等宗興盛。註疏《楞嚴經》

方面，也未見律師；但戒律是佛家的基礎學，此經註家中如智旭，便是

精嚴戒律之人。 

 《楞嚴經》扶律，諄諄於四禁十善，以「嚴淨毗尼，宏範三界」(卷

一） 

卷一）。其所闡明的戒學義理，在以心戒為基礎，「攝心為戒」（卷六 

），以戒淫、戒殺、戒盜、戒妄四種「清淨明誨」（卷六）為中樞而超

脫塵勞－「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 

卷六）－尤以戒淫居首以警禪修，乃至開展出持犯律儀而遭致七趣升墮

的廣大精微的因果網。 

 八、《楞嚴經》與三論宗 

 三論宗從魏晉發展到唐初，於《楞嚴經》傳來之前，幾乎已成為絕學

了，因此在註疏此經方面，也不見有人以三論玄義發揮此經的教說，但

是經中有一部份卻與三論玄義若合符節，下予闡發。 



 三論宗繼承般若離「四句」（有、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的方法，

進而開展出四重二諦的架構，簡示如下： 

 四重二諦：俗諦－－＞真諦 

 第一重：有－－＞空 ┐四 

 第二重：「有空」為二－－＞「非有非空」為不二 ┘句 

 第三重：「有空」與「非有非空」為二－－＞ 

 「有空」與「非有非空」為不二  

 第四重：前三重二諦－－＞言亡慮絕 

 四重二諦並非僅是語言上不斷遮止的四重歷程，否則盡可以無限多

重。四重二諦是以抽象性的空有遮詮辯證歷程，來判別種種具體教說的

高低層級，或說在具體的種種教說中，抽象出它們所具的四重空有辯證

歷程的架構，所以四重二諦是極其邏輯的判教設準，具有象徵真理邏輯

化的重大意義。其中，第四重的俗諦包含已往所有的真俗諦，代表著此

刻的真諦是與「整體相對界」相立的，突顯出此刻的真諦是「絕對的真

理」。 



 《楞嚴經》中「離一切相」（卷二）的一段文字具足四重二諦的辯證

歷程：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 

不非，無是非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卷二） 

 其中，具備四重遮詮歷程，簡示如下： 

 第一重：非─因緣自然 

 第二重：非不─因緣自然 

 第三重：無「非─因緣自然」，無「非不─因緣自然」 

 第四重：無是無非，離一切相 

 經中四重遮詮可以重新安排而轉化為三論宗的四重二諦： 

 第一重：自然－－＞因緣 

 第二重：－－＞非─因緣自然 

 第三重：－－＞非不─因緣自然 

 第四重：－－＞無「非─因緣自然」，無「非不─因緣自然」 



，無是無非，離一切相 

 轉化之理如下：第一重「自然－因緣」是第二重「非─因緣自然」所

隱含的，經文明證：「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生」，

這是「離一切相」一段經文發生的前序。依此，故可重新安排四重次序

如上。也因「非─因緣自然」已隱含第一重，所以第四重的俗諦，實也

代表整個的前三重二諦，其真諦則歸於超越性、離一切相的言亡慮絕。

所以說，此段文字具足四重二諦。 

 不過，三論玄義之所以成為絕學，有其嚴重的美中不足之處：(1)三論

宗側重於理性批判的哲學，但至於要依據什麼東西來支持這個理性？在

三論宗裏卻無法找到。(2)三論宗是「直線進程的哲學」，四重之間等級

分明，缺乏曲線性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機體圓融觀。47 而此

經的這一小段中，顯然超越三論宗的兩項嚴重缺失：(1)經文以「精覺妙

明」（真心）作為理性的超越依據。(2)經文雙彰「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強調出心體與萬法的相即，而透顯出圓融精神。 

《楞嚴經》原是極具判教理路的經典，而其中的一小段經文竟能達到足

以提攝三論宗的深廣度，絕非偶然，不得不令人感到此經微言大義的深

邃。 

  



 九、《楞嚴經》與儒家 

 《楞嚴經》與儒家系統的交涉可依儒學變遷分為兩期： 

 １‧宋儒的批判：儒家受到佛教的佛性與無明、理與事等義理範疇的

影響之下，激發出宋代理學。然而理學家以天理規範人心，天理與此經

的唯心論為異質之說，宋儒不免對此經採取批判的態度。如胡致堂以《易

經》批判《楞嚴經》的世界觀 48，朱熹以「性命之理」批評此經「六

用不行」（卷八）的實踐法 49。而宋儒闢佛多是站在意識型態的立場，

實則未能深入佛理，所以闢佛之處多未中肯。  

 ２‧明儒的融通：明儒盛行心學而與佛家交流融洽，「明末以楊慈湖

為範的心易思想卻盛行了......至此，《易經》與《楞嚴經》的對立關係

終於消滅。」50 而焦竑《楞嚴經評林》即引儒門宗師王龍溪所說：「佛

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51，陸西星《楞嚴經說約》也說：「儒門

宗旨，何異西來」、「三教聖人，曾二語哉」52，可見於明代對此經的

詮釋中也適量地反應出了儒釋道三教同源的傾向。 

 當然，若以佛家判教而論，始終視他家為不了義之說，如智旭《楞嚴

經玄義》以印度外道的冥諦、無因論等說而類比儒、道境界，足為佛家

正統的發言代表： 



 （繫辭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止 

 是言易，非是言心。又僅推太極為天地萬物之生因，大與西竺冥  

 諦相類....又老聃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僅以虛無自然 

 為宗，大與西竺本無因論相類，是亦未知正因緣境，況不思議如來藏 

耶。53 

智旭不認為儒家《易經》是心易，縱使是心易，也非佛家所談的真心本

體之理，因為本體是在超越現象界而開顯的，而佛家主張現象界是「緣

起性空」的無生幻相，而儒家卻說太極是萬物的生因，尚且不明無生之

理，所以與印度外道的冥諦相類；道家則以虛無自然為宗，也非佛理，

而與印度的本無因論相類。 

 總之，站在儒、道的道體立場，也不接受佛家的緣起性空之義，儒、

道不認為萬法是不真實的幻相，而緣起性空也正是佛家與他家形上義理

不可混濫的基本分際所在。 

 十、《楞嚴經》與道教 

道教系統包括道家、陰陽五行、神仙等思想。《楞嚴經》與道系的關涉，

可分為道家的《老子》、《莊子》及五行神仙三點： 



 １‧會通《老子》境界：蘇轍首先將道家《老子》「視之不見.... 故混

而為一」（十四章），與《楞嚴經》中「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一切如

來密圓淨妙皆現其中，是人即獲無生法忍」（卷八）會通，認為佛、道

兩家相。54 但通觀《楞嚴經》，老子實似經中「罔象虛無，巔倒妄想」

的「識陰區宇」(卷十），「空色既亡，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迥無攸

往，如是一類，名無有處；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

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為非想非非想處。」（卷九）即似

於《老子》的「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章四）、「道之為物，

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章二一）的道體，而德清即於《夢

遊全集》中將《老子》與《楞嚴經》對照論述，認為老子尚差臨門一腳，

「老子的境界如果得到了釋尊的印可，必將晉入無生智的悟境」55。 

 ２‧運用《莊子》文詞：房融在筆受《楞嚴經》時，「文同義意（ 

內容、意旨）不同」地運用了一些《莊子》中的特殊字詞，如「出指非

指」（卷二）出自「以指喻指之非指」（齊物論）；「何藉劬勞肯綮修

證」（卷四）來自「技經肯綮之未嘗」（養生主）；「猶如野馬褶褶清

擾」（卷十）出處「野馬也，塵埃也」（逍遙遊）。56 這些類似的字

詞，曾引起正負的評價及考據上的臆測。57 



 ３‧鋪陳五行十仙：《楞嚴經》中的「世界相續」（卷四）及「十種

仙」（卷八）與五行神仙思想顯然相關。如德清言：「予昔遇梵僧謂：

『《楞嚴經》盛談五行之妙。』大慧禪師亦云：『《楞嚴》世界相續，

說五行極詳』」。58 不過，此經是以緣起性空的觀點，鋪陳五行神仙

的思想。 

十一、結論 

──《楞嚴經》得為中國佛教諸宗統一的代表經典 

 諸宗統一可有主觀及客觀的兩種意義：主觀統一是指透過義理的詮釋

而將原義不同的諸宗統一，這種統一是主觀相對的，它宗並不同意而可

打散，主觀統一的功用是在以自家的觀點提攝諸宗，《楞嚴經》中的統

攝大藏，以及註疏中對外教的同源合一之說，便是如此。 

 客觀統一是指將原義相同而開展不同的諸宗統一，如以真常系一統

中國的台、嚴、禪、淨等諸宗，這種統一是客觀的，諸宗理當同意，而

客觀統一的功用則在於顯現超越各宗派的基本理論。 

 聖嚴在論述智旭時，曾提及「諸宗統一論」： 

 吾人考察《楞嚴經》的整體，是由七處徵心的觀心法門，說 



 到各種禪境，以及應予注意的事項等看來，當不難看出，這是一 

 部統括禪、教、律、密諸宗，而且包含禪與淨土念佛，同時也是 

 性相共通之所示。59 　 

詳言之，經中七大性具（卷三）、小大無礙（卷四）、念佛圓通（卷五 

）、壇儀神咒（卷七）及心戒律儀（卷八），顯然分別涉及了台、嚴、

淨、密及律等宗的思想。而亦如太虛說： 

 ..然一部中兼該禪、淨、律、密、教五，而又各各專重，各 

 各圓極，觀之諸流通部既未概見，尋之一大藏教蓋亦希有；故唯 

 本經最得通量。雖謂震旦佛教，皆信解本經、證入本經可也。60 

 本經理論確實對於中國佛教的各宗派皆有所專重圓極，且於佛教史

中，「《楞嚴經》於中唐以後，是調和華嚴、天台、密教、禪宗的骨幹」

61，賢家據以解緣起，台家引以說止觀，禪者援以證頓超，密宗又取以

通顯教」62,足見此經的大通量，確實蘊含中國真常佛教諸宗派之義，

進而得為諸宗統一的絕佳經據，且隱然成為了諸宗統一的代表性經典。

而中國佛教的諸宗統一,三教同源之說與此經的流通，於明末同時達到

高峰，也適當地反映出了此經與諸宗統一的密切關係。 



 總之，《楞嚴經》極可能是晚期印度佛教為了統攝、消化大藏的集錄

之作，意在以真心之教指歸大藏義海。63 但真常佛教直到中國才發揚

大盛，愈形複雜。相應於真常佛教複雜化的發展，早期中國佛教也並未

充份注意此經，而中國佛教在消化中國諸宗本身沉澱的深廣度之時，愈

到晚期，才愈發現此經蘊藏深厚的消化力，極善於回應中國佛教所澱積

的課題，因而此經也才愈得揚眉吐氣。足見，經中的義理蘊藏是極為豐

富的，所以於中國明代之時才能再次消化、指導千年後所澱積的種種深

廣理論。 

1 轉自水天論文，見張曼濤主編《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考》，頁 389，

（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67 年初版）。 

2 本文所謂的「宗派系統」，是因為註家不一定直屬於某宗派，卻以該

宗觀點或教風註疏，所以本文統稱之為系統。本經的註疏簡史，可參考

錢謙益《楞嚴經蒙鈔》，古今疏解品目，《卍續藏》卷 13，頁 503~506。 

3 本文中的《楞嚴經》註疏的疏名，皆採較為簡略的統一格式，即《楞

嚴經００》，而實際上有的疏名中冠上本經的二十字的經題，有的則冠

以「大佛頂首楞嚴經」等。 

4 太虛講，李子寬記，（續述佛頂首楞嚴），《海潮音》42.7 期，頁

22。 



5 轉自錢謙益《楞嚴經蒙鈔》，同註 2，頁 858 中。 

6 智旭《宗論》4.3 卷。轉自聖嚴著，關世謙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

究》，頁 409， （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7 年）。 

7 岑學呂編，《虛雲和尚年譜》，頁 234。 

8 詳則又如太虛言：「證悟又二：一是悟便成行，或本悟法門、念念相

應，或圓自在慧、塵塵入道，不須重起爐灶修鍊，洞上謂之內生王子。

二是雖親悟得，未能念念相應，塵塵入道；則須選則勝方便門，苦下工

夫，專修深入，洞上謂之未生王子。大約前者若曹溪等，不可多得。後

者若牧牛圖等皆是。今阿難（本文按，阿難即《楞嚴經》中最主要的當

機及請益之人）亦屬後者，為此方眾生選勝方便門，大權深心，誠可依

也。（《楞嚴經研究》，文殊公司，民國 76 初版，頁 67~68) 

9 轉自正受，《楞嚴經合論》，《卍續藏》卷 12，頁 3 中。 

10 戒環，《楞嚴經要解》，《卍續藏》卷 11，頁 776 下。 

11 機鋒是唐、宋時代禪宗最新穎的教授法；佛教、佛學原來對於教授

的原則，就有所謂「契機」的術語，佛學的機，有包括學者的資質、學

力，與臨時所採用機會等教授法的幾個意義；到了禪宗的禪師們手裏，

加以活潑運用，無論說法開示，與啟發學人慧思的方法和語句，都是如



珠之走盤，不可方物了，包括教授法的運用，快利如鋒。（參考南懷瑾

《禪與道概論》，頁 50~51，老古文化公司，民國 80 年 12 版） 

12 曾鳳儀《楞嚴經宗通》，《卍續藏》卷 16，頁 755 下。 

13 同註 10，頁 749 中。 

14 濟時將「四句綱宗」配合經文如下(《楞嚴經正見》，《卍續藏》卷

16，頁 638 中下)： 

(１)奪人之法：奪人之法是破除執著自我的方法， 濟時認為經中前三卷

半便是奪人之法的運用：「佛見阿難誤墮處，即知眾生著妄處，不得不

下手鏤其心骨，拔其見刺，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之性，一一

搗其巢穴，勦其命根，使其自解翻身，方見本來面目。」阿難著相妄起

欣厭，不知道能欣厭的自我是虛妄的，佛遂先用奪人之法，將身心之性

分析拆解，自我只是由五蘊諸法所緣起組成的，沒有常恆的實性，是緣

起性空的，而諸法也是緣起性空的，如此掃盡自我之執，才能見到本來

面目。 

（２）奪境之法：奪境之法是破除執著外境的方法，濟時認為經中前三

卷半至五卷半便是奪境之法的運用：「阿難既悟，但悟得體，未悟得用；

但明得自己，未明得目前... 是故世尊將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等法，



一一指歸腳下，說道世界眾生，不過是病眼之花，所執之自然因緣皆為

戲論。譬之一巾，六結若除，是非頓掃，方盡法源。」阿難開悟諸法的

本來面目，只是懂得將諸法還原為本體，至於如何從本體建立諸法，則

又是另一層次之事。在此，佛用奪境之法，指出諸法的來源，不過是如

病眼所見的空花，不須執著。 

（３）人境俱奪：人境俱奪是雙破人境執著的方法，濟時認為經中前五

卷半至六卷半便是人境俱奪之法的運用：「雖然如是，猶是指蹤之極則，

未為究盡，須再進一步，故借觀音一門... 重重轉入，入無所入，方是

的矣。」阿難解悟自我及諸法的虛幻性， 但仍佇留於紙上談兵的蹤跡，

所以佛用人境俱奪之法，說明須再進一步，藉著修行而重重轉入，才能

達到目的。 

（４）人境俱不奪：人境俱不奪是已經超越人境的執著，故不須再奪了。

雖說不奪，但對於執奪（執空）之人，無異也是奪奪。濟時認為經中六

卷半之後，便是人境俱不奪的呈顯：「雖然此三句，乃是把手上高山，

既到頂矣，須放卻柱杖子，重新下來，一步一步行過，立機立境，說顯

說密，開方便之權門，接三乘之根性。」 

若已達到目的，自然不須再奪，所以經文最後呈現人境俱不奪的境界，

有人、也有境，以曲成萬法，普渡眾生。 



總之，禪家對於修道前、中、後的辯證歷程，有謂「修道前見山是山，

修道時見山不是山，修道後見山又是山」，便同於四句綱宗的旨趣，不

過角度略異。 

15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頁 9，（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6 年）。 

16 聖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同註 5，頁 408。 

17 圓澄《楞嚴經臆說》，《卍續藏》卷 12，頁 671 下。 

18 轉自正受《楞嚴經合論》，《卍續藏》卷 12，頁 2。 

19 禪宗以開悟為宗旨，藉著直指人心，使人易於覺悟，所以常站在本

然天真、第一義的立場說話，而《楞嚴經》有些文句與禪宗十分契合，

於此應用四句綱宗的架構一併提出： 

（１）奪人之法：「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卷

五），同於智常開悟之偈：「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趨兩頭。」

（六祖壇經宗寶本‧機緣品第七) 再如，「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

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卷七）惠能之偈，幾與之同出一轍：「若

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



何處真。」（付囑品第十）這是從放下非本然狀的主體之知見，到挺立

本然的主體之進路。是奪人之法。 

（２）奪境之法：「汝但不隨分別... 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

歇即菩 提」（卷四），同於惠能所說： 「外離相為禪（不隨分別），

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

自淨自定（歇即菩提）。」（坐禪品第五）這是從放下對客體的攀緣，

不隨分別、離相，到挺立主體的進路，所以說歇即菩提，本性自定。是

奪境之法。 

（３）人境俱奪：「何藉劬勞肯絮修證」（卷四）、「勝淨明心，本周

法界，不從人得」（卷四）、「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卷十），與行

昌大悟之偈異曲同工：「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

無所得。」（機緣品第七）佛性本具，所以：不必施功，何藉修證；非

師授與，不從人得；既然本具，所以也未有所得。是人（何藉修證、不

從人得）境（無所得）俱奪之法。 

20 如雲間云：「孤山以大師三止，消今經文，則知天台三止有懸合矣。

故《止觀》云：『此三止名雖未見經論，映望三觀隨義立名』云云，今

果得之《楞嚴》矣。」(轉自傳燈《楞嚴經玄義》，《卍續藏》卷 13，



頁 6；或可參考智旭《宗論》4.3 卷，16 頁。轉自聖嚴《明末中國佛教

之研究》，同註 5，頁 434 之考證） 

21 轉自錢謙益《楞嚴經蒙鈔》，同註 2，頁 856 上。 

22 錢謙益《楞嚴經蒙鈔》，同註 2，頁 856 上。 

23 傳燈《楞嚴經前茅》，《卍續藏》卷 14，頁 685 中。 

24 參見傳燈《楞嚴經前茅》，同註 21，頁 684 下。 

25 袁世振，轉自傳燈《楞嚴經圓通》，《卍續藏》卷 12，頁 689 中。 

26 可見智旭《楞嚴經玄義》；或傳燈《楞嚴經玄義》。 

27 傳燈《楞嚴經前茅》，同註 21，頁 686 中下。 

28 五重能所是修道歷程中的五重主客關係，傳燈以《楞嚴經》中「發

兵討除」(卷一)之義申論五重能所而貫通全經（《楞嚴經前茅》，同註

21，頁 702~703）：「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

賊所在。」（卷一）「國王」喻本有妙性，為賊所侵」喻性為惑染，由

此而有五重的修道層次： 



（１）能起所起：「發兵討除，喻第一重能所，全性以起修。」台宗以

「三」表示圓融，在佛性方面講三德之性，開悟三德之性以起相應的三

觀之修。此經前四卷便在使人先悟性體，以起「奢摩它」三止觀之修。 

（２）能觀所觀：「兵中主帥，喻第二重能觀三觀；知賊所在，喻所觀

之境。」以性起三觀觀照相應的性具三諦之理，符於此經的三如來藏理。 

（３）能用所用：「用奇用正，喻第三重能用所用。」以三觀起萬行之

用，符應此經「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卷一）之說。 

（４）能破所破：「群賊望風臣伏，喻第四重能破所破。」以三觀破除

相應的三惑，「破情而不破法」，此經「七大性具」正顯此意。 

（５）能證所證：「奏凱還朝，功歸聖主，喻第五重能證所證。」以三

觀破除惑業，自我提升，「在因名觀，至果轉名三菩提」。符順此經「因

地覺心，欲求常 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卷四）之說。 

 「如此五重能所為天台一家所傳秘旨，亦是《楞嚴》一經所傳法門。」

要之，五重能所的關鍵在於因果相應，悟後起修，由此而有三德、三觀、

三諦、三菩提等層次。 

29 總別觀心是智顗《摩訶止觀》的大綱，靈耀舉經證論（《楞嚴經定

解》，《卍續藏》卷 15，頁 590 上），指明《楞嚴》結經名之前與其



後七趣五陰的關係，正是總觀無明心與別觀招報心的區分。並強調說：

「先賢註釋非無才辯，顧於七趣五陰兩章俱無定指，後二俱無著落，轉

覺前俱射覆，箕臼各是而莫肯相下，《楞嚴》一經迄為千秋不決之疑案

矣。」標榜若不能洞悉總別的前後關係，則不能把握全經的主旨所在。 

30 如乘時言：「若尋常將此一經，配合三觀，恐非本經要旨，世尊說

法唯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楞嚴經講錄》，《卍續藏》卷 15，

頁 4 中）。再如錢謙益說：自孤山圓師稟天台三觀三止貼釋《楞嚴》... 

雖則印合《楞嚴》，實為開顯台觀，非以楞嚴註《楞嚴》也。」（同註

2，頁 507 中。) 

31 如太虛說：「若就如來之所說義，本經固唯圓頓... 大佛頂首楞嚴王

三昧者， 境智、性修不二，總名圓頓止觀也。... 本經選聞根為修圓通

之要境，天台以意識為修止觀之要境... 為尊本經所重圓通，令聞者於

聞時專修一門... 則雖以文殊簡去意識圓通者，簡去天台止觀可也。」

（同註 8，頁 23) 

32 交光《楞嚴經正脈》，《卍續藏》卷 12，頁 176 下。 

33 見懷遠《楞嚴經要鈔》，《卍續藏》卷 10，頁 79 下。 



34 華嚴六祖子璿，從禪出教，以華嚴宗旨參合天台義理的《楞嚴經義

疏》盛行於世。其後稟承《義疏》又有，七祖淨源《楞嚴經修儀》、懷

遠《楞嚴經要鈔》、元約《楞嚴經玄鈔》、道歡《楞嚴經釋要》、咸輝

《楞嚴經義海》等疏。 

35 子璿《楞嚴經義疏》，《卍續藏》卷 10，頁 817 上。 

36 同註 30，頁 177 上。 

37 子璿將《起信論》的本末五重，參合此經的開解脈絡（《楞嚴經義

疏》，同註 33， 

頁 817 中）： 

（１）唯一心為本源：「即此經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經標此心為宗本，

故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故。」標定真心是宇宙的本體，一切「唯

心所現」(卷二) 

（２） 依一心開二門：「約見約心，或破或會，至於備歷三科七大，

咸言妙真如性等， 即心真如門。經喻瞪目合手，生見燈光，性明圓故。

因明發性，識精元明，性一切心等王，即生滅門。」既說真心，相對也

有妄心，且真心之為本體，是妄心的憑依因，所以從一真心必定開出本

體清淨（真如）與妄心染污（生滅）二門。既有染淨二門，從修證的立



場，便當破妄顯體。顯體之後，如何從體起用？清淨之體起淨用不成問

題，如何可能生起染污之用？這是心生滅門的源頭，因於妄明──「因明

發性」明發性」─之故。 

（３）依黎耶識明覺、不覺義：「本覺明妙，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

非所明，因明立所等，即本覺不覺也。了然自知，發真歸原，覺迷迷滅，

即始覺也。」心生滅門的本質如何？它的本質是真體與妄明和合的「黎

耶識」，所以同時具有「覺」與「不覺」的性質。而修證的歷程中，從

不覺而覺便稱「始覺」。 

（４）依不覺生三細：「三相四輪，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等，

即三細。」反於始覺，從不覺愈來愈迷，而產生對諸法的三細執著。  

（５）依三細生六麤：「引起塵勞煩惱，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業果眾

生二種相續等，即後六麤。」從三細愈滾愈迷，而產生對自我的執著，

導致生死相續。 

「由是，此經具詮本末。」 

38 錢謙益說：「今經從金拳舉示，拂跡入玄，離相即法，見見離見，

即真空絕相觀也。常性周圓，妙真如性，即理事無礙觀也。性空真覺，

含吐十虛，即周遍含容觀也。」（《楞嚴經蒙鈔》，同註 2，頁 510 中） 



39 同註 12，頁 670 上。 

40《楞嚴經》論述宇宙發生論的其中一段經文如下：「覺非所明，因明

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亦彼所異，因異立

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

自相混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

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卷四)一般將此段經文配合《起信論》

的宇宙發生論中的「三細六麤」的種種具體過程，但經文似乎更重視其

中的抽象性原理，經文提及執取意識在能、所、同、異間的辯證關係是

宇宙發生的原理：動因是意識欲攀緣對象，以攀緣之力，致使境界召感

現行；又基於行、想、受等虛妄分別的作用，內在對立不斷分化；而不

同階段的意識的開展，映現為世界、虛空、自我等萬法。 

41 佛經中，《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三經專論

西方淨土， 被淨宗稱為「淨土三經」。清末魏源補入《華嚴經‧普賢行

願品》為淨土第四經。（《淨土五經讀本‧淨空序》，佛陀教育基金會，

民國 78 年初版） 

42《淨土五經讀本‧印光重刊序》，同註 39，頁 6。 

43 印光大師文鈔（上），頁 86，（青蓮出版社，民國 76 年）。 



44 通理《楞嚴經指掌》，《卍續藏》卷 16，頁 10 下。 

45 智旭《楞嚴經玄義》，《卍續藏》卷 13，頁 197 中。 

46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卷上，「七大」條，頁 375，（新文豐公司，

民國 74 年 4 版）。 

47 參考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39～444，（黎明文化公司，民

國 77 年 3 版）。 

48 胡氏道：「天地萬物本末始終皆一道，所以生生化化而無終窮。若

曰佛所言天地初造之法，非據已有世界而為言也。彼八卦五行摩盪生剋

者，蓋已有世界之事也。敢問天地初造之法，誰實起之？已有世界之事，

誰實主之？於初造已有二者之間，誰實分之？今春夏秋冬之序，雷霆風

雨慘舒之變，是皆萬物所以生成，而造化所以不息者，自古至今未嘗差

舛。是可信乎，為不可信乎？若其可信，則佛說為誕，而中國聖人所言，

八卦五行之理，乃實理也。若其不可信，則此世界乃偽妄不真，但可為

有父子君臣者所居，而非學佛談空者之所宜往矣。」（《崇正辯‧卷三》，

轉自荒木見悟著，楊白衣譯，（易經與楞嚴經），《佛光學報．三》，

頁 361)胡氏的批判頗見哲理意味，提出三問質疑，如何是宇宙的起源？

宰制宇宙的動力?本體與現象間的關係？不過，這三問早在《楞嚴經》

中富樓那便已問及：「世尊！若復世間一切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又如來說，

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

水?」。但胡氏不就《楞嚴經》的內容探討，卻四兩撥千金地以眼前所

見到的造化之理是否可信作為重點，進而再強調出學佛破壞人倫的基

礎，可說表明出胡氏自家信念的立場，但對佛學並不能相應地理解。佛

學雖具有真妄的世界觀，但在真妄的辯證發展中，包含了許多層次的相

對真理，這須透過嚴密的判教加以消化，不能單純地將佛裡視為只有真

妄二層。胡氏將《楞嚴經》的虛妄世界觀與造化之理對立，便是罔顧佛

學教義的多層真理性。 

49 朱熹道：「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

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

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朱

子文集‧卷五十九答陳衛道》，轉自荒木見悟(易經與楞嚴經)，同註 46，

頁 361）  朱熹以體用一原的觀點，批判體用有隔的實踐方法。但是，

體用問題的根源在於真妄的層級差別上，所以朱熹雖點出體用問題，卻

也未能入理深談。  

50 荒木見悟(易經與楞嚴經)，同註 46，頁 368。 

51 焦竑《楞嚴經評林》，《卍續藏》卷 15，頁 218 上。 



52 陸氏將佛義與儒理的類似性加以比附：「晚討竺墳（印度經典），

剮心健相（楞嚴 經），質成魯誥（儒書），自信同源。竊以虞傳精一

（尚書），孔絕四勿（論語），子思指實相於未發（中庸），曾子以定

慮（大學）易止觀，與彼軻書知性知天萬物備我之說（孟子），儒門宗

旨，何異西來... 三教聖人，曾二語哉！」 （《楞嚴經說約》，《卍續

藏》卷 14，頁 614 上。 

53 同註 48，頁 210 中下。 

54 轉自錢謙益《楞嚴經蒙鈔》，同註 2，頁 862~863。 

55 同註 5，頁 35。 

56 同註 21，頁 685 下。 

57 可見：傳燈《楞嚴經前茅》，同註 21，頁 686 上；錢謙益《楞嚴經

蒙鈔》，同註 2，頁 851 上。 

58 轉自錢謙益《楞嚴經蒙鈔》，同註 2，頁 874 中。 

59 同註 5，頁 441。 

60 同註 8，頁 3。 

61 常盤大定，轉自聖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同註 5，頁 434。 



62 呂澄，轉自愍生，（楞嚴百偽辨），《香港佛教．80.11》，頁 8。 

63 如德清依據經中「統攝大藏、徹心之源」的內容，反溯此經的產生

原由：「故結集者，慮恐末世修行之士智識狹劣，而教海汪洋，難究指

歸，故推報化二佛所說，從本垂末，攝末歸本，二種法輪，總於一代時

教中拈出一心，特顯眾生從悟至迷...使修行之士一覽無餘。」（《楞嚴

經通議》，《卍續藏》卷 12，頁 533 下）且經中每卷題下記有「一名

中印度那爛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的小字註，似說明此 經

便是在那爛陀寺所編定的經典。又依經中密教壇儀看來，此經的編集年

代應在六世紀中葉。 

 


